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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4〕21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0200 号提案的答复

民进界别：

贵界别提出的关于推进本市意定监护制度落实的提案收悉。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民政局等单位的意见，组织市公证协会共

同研究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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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出台，其中第 33 条规定的成

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相较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更明确，满足了更广泛群体的法律保护需

求。2022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〉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 11 条，对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第 33 条进行了补充细化，对成年意定监护协议的解除和

撤销做了规范。

但目前相关规则仍较为原则，意定监护制度存在社会知晓度不

高、成年监护制度有进一步优化空间等问题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

意定监护制度的有效实施。

（一）关于“对现有意定监护操作的规范限定”的建议

上海公证行业高度关注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制度建设。2019 年

12 月，市公证协会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市公证行业实务经验，制

定印发《关于本市公证机构办理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指导意见（一）》

（下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对本市公证机构办理涉及意定监护类公证进

行规范。《指导意见》聚焦此类公证中协议双方的权益保障，要求“涉

意定监护类公证中的意定监护协议、含意定监护内容的遗嘱，应设

有监督人”“涉及到对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

进行行为能力认定的，应由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，向人民法

院申请认定”，并针对该类公证推行“专人办理、专项办理、专人审

批、专题培训”。《指导意见》实现了对意定监护类公证操作规范零

的突破，有效规范了本市公证机构办理相关公证。2023 年，本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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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公正机构已办理此类公证案件 35 件，总体情况良好。

（二）关于“鼓励全市公证机构主动拓展意定监护业务”“作为

当下普法宣传的重要构成”的建议

本市公证行业积极鼓励各公证机构办理意定监护类公证，在《指

导意见》中明确提出对该类公证“先行先试、积极推进、不断总结”。

目前，本市公证机构围绕涉及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开展了不同程度的

工作探索。上海市普陀公证处作为本市首家涉及意定监护协议公证

实践单位，借鉴参考日本、新加坡、美国等地的公证经验，结合自

身公证实务，设置了意定监护公证实践流程，形成了一些调研课题

和指导个案，有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

市民政局等单位，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原则，加强对意定监护制

度的普法宣传。今年，我局正在积极推进公证服务品牌建设，将把

意定监护作为本市公证机构拓展业务的重要内容，向社会面宣传推

广。

（三）关于“及时建立意定监护备案登记制度，推进意定监护

服务切实落地”的建议

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有关于监护备案登记的规定。市民政局认为，

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，由民政部门承担意定监护备案登记职责还

缺乏相关法律依据，如立法部门推动意定监护备案登记入法，本市

民政部门将积极配合承担相应职责。

（四）关于“探索社会监护人培养、社会监护组织等专业机制

建立，以适应不断深化的老龄社会发展要求”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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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政局表示，本市民政部门高度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，

近年来积极支持专业社会组织提供监护服务。目前，上海尽善社会

监护服务中心已经对接相关咨询 200 余例，累计与 19 位老年人签订

了意定代理及监护服务协议，累计完成代理及监护服务时长超过

1700 小时。

意定监护作为法定监护、协议监护等制度的重要补充，涉及重

大人身关系的处置，也可能牵涉到重大财产处分，其实践与完善是

一个复杂的过程，需要法律、社会、经济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支

持。制度的改良和优化需要以实践为基础，上海是全国较早探索办

理涉及意定监护协议公证的地区，在公证领域对意定监护制度的落

实始终保持积极、开放的态度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市民政局等部门及时总结社会组织开展意

定监护的实践经验，梳理相关案例，结合宣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，向广大市民特别是老年人广泛开展宣传。同时督促、指导市

公证协会根据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及公证工作实际，在总结经验的基

础上修订《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本市公证机构办理涉及意定监护

协议公证的办证流程，提升意定监护协议公证的权威性以及相关部

门对意定监护协议公证的认可度，充分发挥公证职能作用，进一步

保护公众权益，积极应对本市人口老龄化、家庭结构多元化等方面

的实际问题。

最后，感谢贵界别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贵界别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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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4 年 5 月 23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4 日印发


